
连续两天，四川

内江市电信小区 9车

被砸。业主认为物业

管理失职，小区内没

有监控摄像头，保安

巡逻也不到位。

日前，业主王先

生接到夜间巡逻的保

安电话，告知他停放

在小区内的私家车后

窗玻璃被砸碎。同时

还有8辆受害车辆。

物业保安队队长

辩解，收取业主的停

车费用，是车辆占道

卫生费。而对于监控问题，该队长

说，监控设备属于硬件设施，应在兴

建房屋时就考虑到，也与他们无关。

律师认为，按相关规定，物业应当

按照物业服务合同中关于安全防范的

约定，健全安全防范措施，做好安全防

范工作。未履行约定义务的，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摘编自!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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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时刻 越权发布征地行政决定引质疑

中山业主状告国土局胜诉
补偿价格未达成

张女士 2006-2007年在第一

城景观楼二楼投资了几个铺面，虽

然楼房现在看起来已经老旧，不过

张女士看好这里的地段。

几年下来，各家租铺做生意，相

安无事。不过到2009年9月，因为

一纸公告，第一城内的业主们被绑

在一起—————悦来南路下穿隧道将

开工建设。中山市国土局公告称，需

要收回张女士等业主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也就是说，张女士等业主的房

产，面临拆迁。在发布公告的同时，

国土局还公告了《工程征收补偿安

置实施方案》。而方案里提到的补偿

价格，包括张女士在内的多名业主

并不接受，“每平方米 5000元，我

认为这相较于市场价太低”。

此后，业主和国土局在商谈补

偿价格中形成拉锯。2010年初，国

土局委托广东省机电设备招标中心

通过公开摇珠方式，确定中正信德

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张女士

的房产价值进行评估。2010年4月

9日，中正信德作出估价报告。

但是张女士并不接受，2011年

1月21日，她向国土局提交由京华

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据

张女士称，在这两份评估报告中，估

价相差近2倍。为此，2011年3月

3日，市国土局就张女士物业的补

偿问题举行协调会，可双方还是没

有达成一致。

起诉国土局行政违法

到 2011年 7月 22日，市国土

局向张女士发出最后通牒。作出中国

土行决字[2011]15号《行政处理决

定书》：收回张女士4个卡位对应的

土地使用权；张女士必须在此决定送

达7日内腾空在观景楼的商铺，并同

时将该房屋及土地交付中山市政府；

张女士应在7日内将上述房地产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地产权证》

交回国土局办理注销登记，逾期未交

回，国土局将公告注销该证。

决定书同时表示，将对张女士

的上述土地使用权及相应的地上房

屋给予依法补偿。国土局征地补偿的

标准是依据 2010年中正信德土地

房地产评估公司作出的《估价报告》。

正是这一份行政决定，引发张

女士不满。“依据相关法规，只有中

山市人民政府才有权实施国土征收

的行为”，张女士认为，市国土局作

出的行政决定没有依据。另外，市政

府是 2011年 2月作出的批复，但

是国土局却在 2010年还没有政府

批文的时候，就开始征收和补偿评

估工作。

对此市国土局则表示，行政决定

书是根据中山市人民政府2011年2

月12日作出的中府复 [2011]30号

《关于同意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

复》和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张女士不服，向市政府提起行

政复议。2011年 11月 4日，行政

复议结果是支持国土局的做法。

2011年 12月 1日，张女士又向市

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

判决国土局对她作出的《行政处理

决定书》违法并予以撤销。法庭上的

国土局出示的一份证据她大惑不

解：京华公司向中山市国土局出具

了一份《工作函》，称因为公司校对

错误，对张女士的房产作出的《房地

产估价》报告作废。“是我委托京华

公司做的估价报告，为什么宣告作

废的函件发给了国土局？”

8

年维权终赢官司

一审判决认为张女士的诉讼请

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驳回。张

女士又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2年8月7日，二审法院认为，一

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

确，判决结果无误，依法予以维持”。

张女士仍然不服，依法申请再审。

在再审过程中，法院组织双方

对拆迁补偿金额进行调解，但是张

女士并不接受。“我要确认国土局的

行为是不是合法，需要一份公证的

判决，而不仅是补偿价格问题”。

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

为：中山市人民政府中府复[2011]

30号《关于同意收回国有土地使用

权的批复》于 2011年 2月 12日才

作出，即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自 2011年 1月 21日

起施行)实施后作出，所以，本案应

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而该条例中规定，确需征收

房屋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

屋征收决定。

今年 6月份，中山中院对该案

作出再审判决：法院依法判决国土

局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违法，但对

该决定书不予撤销，责令国土局依

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第 19条的规定，重新对涉案房

地产的价值进行评估，以确定张女

士应获得的补偿数额。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

投诉违建三年 私搭只增不减
业主直指执法部门根治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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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广

州市五羊华轩小

区内，400多户业

主正筹备成立业

委会。起因是开

发商一纸通知，

要将小区铁门缩

进，给商铺让路。

小区内小花

园在开发商的改

建中，要被作围

蔽并加装业主卡

进出的智能锁，

小区进出大门将

后移 60米，小区

公共面积将缩小

近1/3。

在开发商贴

出公告后，小区

业 主 都 联 合 起

来，联名反对。目

前 438户 业 主

中，已有 342户

签名。业主还希望借着这次的

契机，成立业主大会和业委会

进行自治。

当地街道办和业主代表、

商铺新业主、管理处和居委会

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并协定在

没有明确处理方案前，任何一

方不能拆除或改建现有大门，

保持现状。“我们也会按着这个

协定的要求，如果开发商来强

拆的话，我们只能报警处理。”

管理处负责人说。

摘编自!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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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隧道口的一整栋楼还没有完成拆迁$ 由于业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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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满小区业主私搭乱建所谓

的“阳光房”，辽大老教授董文成连

续三年向执法部门投诉。然而，董教

授的努力不仅没能让“阳光房”消

失，新建的违建却越来越多。违建

“阳光房”为何无力根治？

违规建设扰人清静

2010年，董教授和老伴搬进了

沈阳于洪区一小区。小区装潢精美，

植被茂盛，适合养老。

然而，好景不长。2011年春天，

为了房屋保暖，一楼 104室业主在

楼的南面开建全小区第一处违建

“阳光房”。所谓“阳光房”，就是一楼

业主为了充分采光保暖，用玻璃搭

建的一个小型“温室”。其建筑面积

已经超出房屋主体，属于违建。

董教授就住在楼上，安静的生

活被打乱。“阳光房”就在他家窗户

底下，距离不足半米，只要踩着一楼

的栏杆攀上“阳光房”，就能轻易进

入董教授家。

董教授说，以前每逢雨天，研究

古典文学的他都喜欢坐在窗前赏雨

吟诗，然而“阳光房”出现后，雨水拍

击顶棚，噪音恼人。此外，“阳光房”

的玻璃顶棚把阳光反射到屋内，每

到中午，他家温度都要升高几度。

没等来拆又有新建

董教授从此开始了维权路。从

2011年开始，董教授就不断向沈阳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洪分局投

诉。然而，每次投诉后，执法队员虽

然赶到现场，也贴了禁止违建的通

知单，但小区违建的“阳光房”却不

见少，反倒越来越多。

2013年国庆长假期间，一楼

104室业主又在北窗外开建“阳光

房”，规格与南窗外的“阳光房”一模

一样。董教授再次前往执法局投诉。

执法局赶到后，新的“阳光房”停工。

后经两家协商，楼下业主拆除了新

建的阳光房。与此同时，行政执法局

于洪分局北陵支队向全小区下达了

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小区所有业

主一周之内拆除阳光房。但整改通

知书下发后再无下文，小区没有一

处“阳光房”自行拆除。虽然“阳光

房”没有拆除，但执法局的一纸责令

改正通知书还是起到了震慑作用。

此后半年，园区没有业主再敢建“阳

光房”。

年年执法却无效果

2014年 4月，一楼 102室业

主突然又搭起了架子，准备建设“阳

光房”。董教授又带头找到执法局。

执法队员赶到后，张贴了责令改正

通知书，要求 5日内拆除，但此后

便无下文。

2014年7月，利用周末时间，

一楼 102室业主重新开工建设“阳

光房”，4小时之内完工。举报后，执

法队员赶到现场，责令两日内拆除。

执法队员离开后，102室业主上楼

大声斥骂，并扬言威胁。

“我举报了 3年，执法局的责

令改正通知书就下达了好几次，为

什么没有一处‘阳光房’消失？”董教

授质疑。

城管大队解释说，执法难度真

的很大，很多“阳光房”都是偷偷建

设，等赶到时，业主已经建完。“我们

只能督促，人性化执法，苦口婆心地

劝。” 摘编自!沈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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